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產業環保法規溝通平台-草案意見提案單
	案由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一條及第四條附錄一至附錄三、附錄八、附錄十及附錄十一、第三十二條附錄十八修正草案。

	案件
說明
	環境部預告修正「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附錄。該辦法自九十二年十二月三日發布施行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為一百十四年一月二日。因資訊技術發展快速，系統軟硬體架構及資料格式日益多元，為精準化管理數據採擷及處理系統，並統一審核標準，乃建置中央審核作業制度，且針對公私場所經核定計畫書操作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異常、申報不實且涉及刑責經判決確定或情節重大者，強化管制作為，爰修正本辦法第三十一條及相關附錄規定，並就條文及附錄內容酌作文字修正。
修法重點摘要：
1、 依修正草案第三十一條規定，未來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之數據採擷與處理系統（DAHS）須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審核機構完成系統審核並取得合格證明後始得使用；既有設置之系統亦須於民國116年1月1日前完成審核並取得合格證明。此部分修正，長遠來看有助於審核標準的明確化與一致性，但短期內的挑戰是，既有廠家必須在規定期限內重新取得審核合格證明文件，相關法規遵循及技術配合難度將增加。
2、 修正草案亦強化監測設施操作與數據管理之查核機制。依第三十一條規定，若公私場所一年內多次違反監測設施操作或管理規定，主管機關得要求重新取得系統審核合格證明，並須在一定期間內定期辦理相對準確度測試查核（RATA）並提報結果；若涉及申報不實且情節重大，相關監測設施亦需長期接受較高頻率之確認與查核，將提高企業在監測設備操作、數據紀錄及申報管理方面之合規要求與維運成本。
（詳細資料請參閱email中檢附之附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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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貴公司填寫表單後，於115年6月5日（星期五）前，回傳至工總邱啟倫Email：clchiu@cnfi.org.tw、江昀融Email：yjchiang@cnfi.org.tw。亦可直接填寫線上意見提案單：https://forms.gle/z3d7x4esfM4dtc637。
※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全國工業總會邱啟倫、江昀融，電話：02-27033500#17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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